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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航空器駕駛員航空器駕駛員航空器駕駛員航空器駕駛員))))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一、法令依據 

依據「國籍法」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及「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

定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等規定辦理。 

二、高級專業人才(航空器駕駛員)申請歸化應符合民用航空局所列航空特

殊專業之要件；其餘歸化國籍所需一般條件，請參考內政部戶政司官

方網頁之「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國籍專區」或逕洽國內住所地戶政

事務所。 

三、航空特殊專業人才申請歸化之要件： 

（一）基本資格： 

1、持有民用航空局核發之有效航空器駕駛員檢定證。 

2、任職於國籍航空公司三年以上且最近三年考績優良。 

3、服務期間無違規紀錄。 

（二）申請人應至少具備一項下述資格： 

1、檢定駕駛員(Check Pilot，CP)。 

2、委任考試官(Designated Examiner，DE)。 

3、機隊主管(總機師 Chief Pilot)或飛安主管。 

4、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 協助航空公司建立各類飛航標準及作業程序功效卓越者。 

   (2) 飛行中因航空器機械故障或特殊狀況，處置得當安全落地者。 

   (3) 對飛航安全具特殊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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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資料： 

1、 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航空器駕駛員)申請書。 

2、 原屬國之有效護照(所餘效期應為 6 個月以上)。 

3、 個人簡(經)歷。 

4、 我國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所餘效期應為 6 個月以上)或外僑永久居留

證。 

5、 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核發日期應在申請日前 6 個月內) 

6、 任職國籍航空公司推薦書(核發日期應在申請日前 3 個月內)。 

7、 任職國籍航空公司在職證明(含職稱)。 

8、 近三年考績證明。 

9、 民用航空局核發之航空安全違規裁處紀錄及檢定證核發紀錄證明(核

發日期應在申請日前 3 個月內)。 

10、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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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航空器駕駛員航空器駕駛員航空器駕駛員航空器駕駛員))))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原屬國護照號碼： 

原屬國籍： 出生地： 

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我國民用航空人員檢定證證號： 

國內住居所： 

 

附繳證件： 

□原屬國之有效護照(所餘效期應為 6 個月以上) 

□個人簡(經)歷 

□我國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所餘效期應為 6 個月以上)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核發日期應在申請日前 6 個月內) 

□任職國籍航空公司推薦書(核發日期應在申請日前 3 個月內) 

□任職國籍航空公司在職證明(含職稱) 

□近三年考績證明 

□民用航空局核發之航空安全違規裁處紀錄及檢定證核發紀錄證明(核發

日期應在申請日前 3 個月內) 

□其他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相片黏貼處 

（比照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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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國籍航空公司國籍航空公司國籍航空公司國籍航空公司推薦書推薦書推薦書推薦書】】】】    

相片黏貼處 

（依國民身分證相片

規格）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英文姓名  

原國籍  
性

別 
 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被推薦者專業才能被推薦者專業才能被推薦者專業才能被推薦者專業才能及有助及有助及有助及有助飛航安全飛航安全飛航安全飛航安全之之之之特殊貢獻特殊貢獻特殊貢獻特殊貢獻等重要事蹟說明等重要事蹟說明等重要事蹟說明等重要事蹟說明： 

 

 

 

 

 

 

 

（本欄位得自行延伸）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推薦理由推薦理由推薦理由推薦理由：：：：    

    

    

（本欄位得自行延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用印 


